津高新区管发[2009]50号

关于印发高新区《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落实天津高新区第19次主任办公会要求，提高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加强高新区投资建设项目管理，高新区制定了《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业经主任办公会批准，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高新区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项目管理，科学配置高新区项目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优势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参照《天津市工业用地控制标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项目的入区审核和后续监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进入高新区的项目应符合高新区的产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其它相关规划要求，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第四条 成立高新区投资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办公室由经济发展部门牵头，投资服务、建设环保、科技、规划管理、土地管理、财政和监察室等部门共同组成，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项目入区预审；

2．负责项目供地联审；

3．负责项目建设进度管理；

4．负责项目评估考核管理；

5．负责项目监管督察管理；

6．负责项目退出管理。

办公室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能分工，负责项目的规划、立项、环评、建设等审批工作，加强项目服务和管理，督促并协助项目严格按照高新区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办理相关手续，确保项目按投资计划顺利实施建设。

第五条 申请用地项目入区前，由投资服务、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三个部门共同负责，根据企业项目建议书的内容，研究确定项目入区预审和供地联审程序。确定需要进行入区预审的项目，按本办法第六条之规定执行；确定不需要进行入区预审的项目，按本办法第七条之规定执行。

第六条 建立《高新区用地项目入区预审制度》。由高新区经济发展部门牵头，会同投资服务、建设环保、财政、规划管理、土地管理和科技管理等部门，对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建议书》进行评审，重点评审项目的产业背景、技术先进性、市场前景、投资强度、经济效益、节能环保和配套条件要求等相关指标（具体指标标准见附表）。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评审意见，报主任办公会审议。必要时邀请专家进行专家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由投资服务部门与项目建设单位签定《项目入区落户协议书》。

第七条 建立《高新区项目供地联审制度》。由高新区土地管理部门牵头，会同经济发展、投资服务、建设环保、科技、规划管理和财政等部门，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核，重点审核项目的实际投资强度、经济效益、建设进度、容积率、建筑密度、办公配套占地率、绿地率等指标（具体指标标准见附表）以及现有配套能力和优惠政策。土地管理部门在收到项目相关资料后，在1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送至各相关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供地联审会，对项目的用地控制指标提出具体意见，上报主任办公室审议。同意供应土地的项目，由土地管理部门开展土地公开出让工作。对分期实施的大型项目可以预留规划用地，但必须根据其实际到帐资金和投资建设进度分期确定供地数量。申请增资扩建的用地项目，要优先使用已有的建设用地，核定供地面积时，要将已使用土地与新申请的用地数一并计算。

第八条 完善高新区项目建设进度管理。由高新区建设环保部门牵头，规划管理、投资服务、土地管理、消防和经济发展等部门参加，按照《高新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要求，确保签定土地合同的项目在3个月内完成建设前期手续并开工，督促项目按照立项审批中确定的开工建设、竣工投产、达产等时间节点开展建设，对项目建设进度定期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做为兑现项目优惠政策的依据。

第九条 建立项目评估激励机制。由高新区经济发展部门牵头，根据项目立项审批时确定的开工建设、竣工投产、达产三个时间节点，考核项目建设进展和投资完成情况，考核结果与项目享受的优惠政策挂钩。

第十条  建立项目督察管理机制。由高新区监察部门牵头，经济发展、土地管理、投资服务、建设环保和规划管理等部门参加，对项目入区审核和后续监管各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建立项目退出管理机制。由高新区土地管理部门牵头，对存量项目进行清查，对其中批而未供、已供未用、部分闲置、低效利用以及长期无法正常运转的项目用地等各类土地采取二次开发、主体调整、协议收购、回购后返租、重新纳入土地储备等措施进行有效激活。

第十二条 项目用地及其以上建筑必须符合项目立项备案（核准）书的规定。项目建设单位改变土地用途、擅自转让、出租房地产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9年11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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